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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5）阿民初字第 1086 号 

原告刘大均，男，汉族，1972 年 9月 7 日出生，四川省通江县

人，农民工。 

原告李守文，男，汉族，1967 年 11月 15 日出生，农民工。 

原告赵一伟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1月 18 日出生，甘肃省民勤县

人，农民工。 

原告许秀琴，女，汉族，1966 年 5月 1 日出生，农民工。 

原告薛倩，女，汉族，1987 年 3 月 8 日出生，甘肃省民勤县人，

农民工。 

原告谢双花，女，汉族，1964 年 10月 18 日出生，农民工。 

原告周芳，女，汉族，1972 年 4 月 13 日出生，农民工。 

原告周英英，女，汉族，1989 年 1月 9 日出生，甘肃省漳县人，

农民工。 

诉讼代表刘大均，男，汉族，1972年 9 月 7 日出生，四川省通江

县人，农民工。 

委托代理人龙小明，新疆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告新疆广建建设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法定代表人刘国铭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沈建明，该公司副总经理。 

被告冉启航，男，土家族，1965 年 2 月 27 日出生，重庆市人，农

民工。 

第三人阿图什博格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法定代表人依明江·热木都拉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买买提·吐尔逊，该公司职工。 

原告刘大均等 8 人诉被告新疆广建建设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下

称广建公司）、被告冉启航、第三人阿图什博格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



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进行

了审理。原告委托代理人龙小明，被告广建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建明、被

告冉启航、第三人阿图什博格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买

买提·吐尔逊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告刘大均等 8 人诉称，2012 年 9月 6 日，第三人将其开发的阿

图什博格拉商业步行街的建设施工任务交由第一被告实施，对于工程的

具体建设工作由第二被告进行组织和管理。原告等人受雇于被告冉启航

完成了步行街一楼防水工作。经 2015 年 1 月 26 日双方结算，被告冉启

航为原告出具 174759 元欠条一张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广建公

司支付原告等 8 人的人工费 174759元。 

庭审中，原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印证： 

证据一、博格拉步行街一号楼工资表一份、收条一份。证明被告欠

原告等 8 人工资 174759 元的事实。被告广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

可，但是对事实并不清楚。被告冉启航对该证据的欠条认可，对工资表

不认可，辩解阿图什工程的工资已经结过了。第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，

辩解这是被告给原告写的欠条与第三人没有关系，第三人已将全部工程

款支付给冉启航了，与第三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

被告广建公司辩称：我公司有个喀什分公司当时与博格拉公司签订

了合同，但是博格拉公司违反了合同的约定，将钱直接打给了被告冉启

航本人。我公司并不清楚这个事情，第三人与被告冉启航知道整个事

情。 

被告广建公司在庭审中未提供证据。 

被告冉启航辩称，我将博格拉步行街工程的钱已经支付给了原告，

算过账后只剩 2 万元的保证金没有付。我给原告刘大均付的钱都是从公

司打给他的，不是我个人付的，我给原告打的 17 万元的条子是因为巴

楚的工程还欠 15 万元，还有 2 万元的保证金，并不是阿图什工程的

钱。原告刘大均在巴楚的活已经不去做了，因此巴楚工程的钱就没有结

算。 

被告冉启航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庭审中提供以下证据： 



证据一、博格拉工程量计算表两份。证明原告在博格拉工程的工作

量及支付情况。经质证，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，辩解上面计算人

段立军和本案没有关系，该计算表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，该份计算表是

否将所有工程量计算在内不明确。被告广建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，辩解

如果计算表和合同的工程量相符的话我们认可。第三人对该证据不认

可，辩解钱第三人已经支付给被告冉启航了，与第三人没有关系。 

证据二、承包合同书及巴楚工程完成产值计算表。证明原告起诉的

欠款是巴楚工程的欠款。经质证，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。被告广

建公司对该证据认可。第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。 

第三人辩称，第三人与被告广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只和被告

广建公司喀什分公司签订的合同，喀什分公司委托的是冉启航，我们合

同约定的义务都已经履行完毕，该付的款项我们已经支付了。喀什分公

司收到工程款后并没有按期完成工程，也没有将钱给原告本人，因此所

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冉启航承担。 

第三人在庭审中未提供证据。 

经审理查明，2012 年 9 月 6 日，第三人阿图什博格拉房地产开发

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广建公司签订一份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约

定由被告广建公司承建博格拉商业步行街 1 号楼，并约定了合同价款及

交工期限。2014年 4 月 17 日，该工程具体施工的新疆广建建设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项目部与原告刘大均签订了博格拉商业步行街

1 号楼《防治水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》，该合同约定博格拉商业步行街

1 号楼防水、涂料、油漆由原告包工包料进行施工。经 2015 年 1 月 26

日博格拉商业步行街 1 号楼项目负责人冉启航与原告刘大均结算，尚欠

原告人工费 174759 元，被告冉启航于当日给原告刘大均出具 174759 元

欠条一张。原告刘大均多次向被告索要欠款无果的情况下，诉至人民法

院。 

本院认为，债务应当清偿。原告为被告承包的工程提供了劳务，被

告冉启航作为该项目负责人，对人工费进行的结算，履行的是职务行

为，其与原告进行的结算是代表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，故被告冉启航向



原告出具的欠条，应由被告广建公司承担责任。对被告广建公司提出合

同不是与第三人签订的，经查，2012 年 9 月 6 日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》承包人落款印章为被告广建公司，签字栏有被告广建公司法人

刘国铭的印章，该工程实际承包人为被告广建公司，故本院对被告广建

公司合同不是该公司签订并将款已支付给被告冉启航，不承担民事责任

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。对被告冉启航提出欠原告人工费所出具的欠条是

巴楚工程款与事实不符，本院不予采信。因被告冉启航履行的是职务行

为，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。第三人已付完工程款，故不承担民事责

任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八十四条、第一

百零八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被告新疆广建建设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

一次性支付原告刘大均等 8 人的人工费 174759 元。 

诉讼费 3795 元，邮寄送达费 240 元，合计 4035 元，由被告新疆广

建建设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担。 

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克州

中级人民法院。 

审 判 长 吴  红  玮 

审 判 员 古 丽 布 斯 

人民陪审员 王  晓  丽 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

书 记 员 向    卉 

书 记 员 吐尔逊买买提 


